
- 1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福建冠福现代家用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

定和要求，我们作为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按照实事求是的

原则，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在将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进行审议前，已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均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经审查相关材料后，我们认为： 

1、公司本次拟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提升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保障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筹划完成，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我们同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延期复牌。 

3、公司需要加强与相关各方的协调、沟通，加速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尽快审议、披露重组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股票交易自由权和公司股票流通性。 

我们对《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表示

同意。上述议案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议案时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  郑学军  黄炳艺  夏海平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